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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連結廣闊，具有較高的整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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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戶外教育整合與
發展計畫核心小組第
一次會議 

研商「戶外教育、海
洋教育、山野教育之
內涵與關係」 

研商「教育部補助戶
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作
業要點整合會議」 

研商110年度各直轄
市、縣(市)推動海洋
與戶外教育會議 

1/18 1/22 2/3 

臺灣海洋教育中心 

整合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作業要點 相關會議 

俟彙集各方意見及統整與修正之後，再
提供國教署依教育部程序進行後續處理。 



相關會議討論結果 

• 1.為不造成因要點整合而讓相關單位感到困擾或權益受損，
且顧及既有運作機制，整合之作業要點需保留戶外教育與
海洋教育原來運作之主體性。 

• 2.由地方政府設置「山海戶外教育中心」來進行統整戶外
教育與海洋教育，並應讓該中心真正達到整合運作之功能，
故有關組織維運部分宜由原來兩個要點中獨立出來整合在
一起由該中心負責統籌辦理。 

• 3.補助對象聚焦於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山野教育使用戶
外教育來涵蓋，可用「戶外教育（含山野教育）」來標示。 

• 4.整合之作業要點宜盡早公告，並盡可能簡化相關流程，
以利計畫之申請、審核與經費核撥。 



戶外教育實質內涵  學習主題 
有意義的學習：戶外教育能學習走入真實的世界，不但能延伸學生在學校課程的認
識與想像，更可以提升學習的動機、深化思考及擴展人生的方向，體驗生命的感動。
透過走讀，結合五感體驗融合學習，產生主體經驗。透過調查、操作、社會互動，
探索戶外的自然及人文環境的脈絡及演變。透過參與關懷地方及社會議題，採取行
動及反思等歷程，培養行動力，成為負責任的環境公民。 

健康的身心：透過戶外活動的挑戰及成功的經驗來建立個人的自信、自我效能，提
升自主和創新、熱誠與好奇、自立、堅忍不拔、責任感、堅持和承諾。促進身心的
發展，強化全人的福祉。透過在戶外活動、田野工作、探索、遠足及探險，來獲得
及發展戶外的技能。欣賞戶外活動的好處，參與健康旅遊活動的價值。 

尊重與關懷他人：發展對自我的認知和社會能力，並且能欣賞自己和他人的奉獻及
成就。發展和擴展溝通、問題解決、創意、批判思考、領導力及合作的關鍵能力。
特別是在戶外活動時，願意傾聽指導者的建議，能夠清楚地向團隊表達自己的意見
或想法，能與伙伴一起尋找和嘗試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學會擔任領導者與被領導
者，在合作互助下尊重和執行團隊的決議。 

友善環境：透過體驗，熟悉地方特色，發展人和地方關係、地方情感，建立自然連
結感。透過參訪、服務學習及與機構、民間團體的互動，認識全球的自然環境及生
物圈相互關聯，理解保育及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透過行動解決當地的環境問題，達
到友善環境的目標。 

 



戶外教育透過學習場域涵蓋性高！ 

• 課綱學習主題 + 學習場域 

• 戶外教育宣言1.0：學習場域包括校園環境、社區場域、
鄰近縣市、遠距場域四大類，鼓勵教師由近而遠帶領戶外
學習。 

• 戶外教育宣言2.0：強調以「山、海、都市、國際」等四
大主題面向，結合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 

• 從學習場域來看，可以將山野與海洋納入戶外教育。 



海洋休閒：參與並規劃海洋休閒活動與海洋生態旅遊，從熟練水域求生及急救技能開始。使國
民願意參與並規劃海洋休閒活動，以致能規劃設計、導覽海洋生態旅遊。國小教育階段以喜歡
各種親水活動並重視水域安全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認識多元海洋相關休閒及生活環境為主，
高中教育階段以熟練各項水域休閒觀光與旅遊並重視安全為主。 

海洋社會：了解海洋歷史及相關產業並建立海洋意識與積極關心國家海洋發展，了解我國與其
他國家海洋歷史的演變、差異並能分析海洋相關產業與經濟活動，也要具備海洋法律基本素養，
並了解其與生活之關係並關心國家海洋政策。國小教育階段以認識家鄉水域情況，探討我們的
開拓史及主權強化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多元海洋相關產業發展及我國的地理特色、海洋相關
法規為主，高中教育階段以熟練各項海洋相關產業與經濟活動，及國家歷史與相關法律與政策
為主。 

海洋文化：欣賞並創作海洋文學與藝術，進而欣賞海洋相關之習俗。評析我國與其他國家海洋
文學與歷史的演變及差異，善用各種寫作技巧或文體，創作以海洋為背景的文學作品。體認各
種海洋藝術的價值、風格及其文化脈絡，善用各種媒材，創作以海洋為內容之藝術作品，進而
評析我國與其他國家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的演變、差異。國小教育階段以閱讀海洋相關的故事
及民俗，創作海洋相關之藝術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進一步了解海洋文化、藝術及民俗信仰為
主，高中教育階段以創作海洋各種文體的文學作品、藝術及比較各國海洋民俗的異同為主。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學習主題（一） 



海洋科學與技術：熟悉海洋科學與技術的基礎知識與技能，了解海洋的基本觀測、海
水運動，並能分析海洋物理、化學特性與生活的關係，進而知悉海洋結構與海底地形。
探討海洋對長短期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並重視海洋相關產業的技術，了解當前探測
海洋應用科學的基本技術與原理。國小教育階段以認識水及海洋的特性，並對海洋生
物及生態有所了解，進而知道海上交通與科技發展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探討臺灣海
岸與海洋特色、海洋相關的生物與環境，進而熟悉船舶構造為主，高中教育階段以熟
練各項海洋的特色及海水的性質，也要對海洋生態及生物多樣性探究，進而探討各種
海洋相關產業與交通工具的科技性質為主。 

海洋資源與永續：知悉海洋資源之應用，促進海洋環境的永續發展。熟悉海洋相關水
產食物、評析主要天然水產資源，並覺察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進而評析海洋礦產資源
與能源及其經濟價值，了解海岸變遷的成因並提出因應對策。國小教育階段以探討生
活中的水產品、環境汙染及珍惜海洋資源為主，國中教育階段以認識海洋生物與非生
物資源，並對這些資源積極保護為主，高中教育階段以探討海洋的各項資源與經濟價
值，並了解人類造成海洋汙染並能推動永續發展的活動為主。 

海洋教育實質內涵  學習主題（二） 



戶外教育無法涵蓋海洋教育 

• 戶外教育從學習內涵來建構四個學習主題。 

• 海洋教育從海洋內涵來建構學習主題。 

• 涉及海權、法規、產業、經濟發展、歷史
文化、職涯發展等。 

• 學習場域不一定要到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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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實施
戶外教育要

點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
助直轄市與縣
（市）政府推
動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海洋
教育作業要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補助直轄市
與縣（市）政府推
動戶外教育與海洋
教育作業要點」 

整合作業要點中的三類計畫 

公發布日：民國97年08月29日 

修正日期：民國108年07月22日 

公發布日：民國106年04月24日 

修正日期：民國109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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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初步構思： 

• 1.至少要有戶外教育
與海洋教育。 

• 2.山野教育可以被包
含在戶外教育中。 

• 3.計畫申請由地方政
府向國教署提出，其
中包含「設置及維運
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
畫」、「落實多元戶
外教育課程計畫」、
「發展海洋教育課程
與教學計畫」三部分。 



第一類：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畫 

• 1.成立戶外教育推動小組及海洋教育推動小組。 

• 2.設置山海戶外教育諮詢委員會或指導團隊。 

• 3.辦理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之成果發表、展示交流、增能研習、
補助說明、審查、評選、專業學習社群及其他相關事項。 

• 4.研發縣（市）山海戶外教育體驗教學路線。 

• 5.建置並定期充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網路平臺。 

• 6.推動與其他地方政府、學校與各機關（構）之戶外教育策略
聯盟。 

• 7.推動海洋教育年度主題及全國海洋教育週之相關活動。 

 



第二類：落實多元戶外教育課程計畫 

• 1.學校實施戶外教育。（其中維運部分移至
「第一類：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
畫」） 

• 2.學校辦理推展優質戶外教育路線。 

• 3.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 

• 4.辦理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進行社會、文化、
自然及環境之戶外教育課程。 



第三類：發展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計畫 

• 1.精緻海洋教育課程與教學（必辦）。 

• 2.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合作
（必辦）。 

• 原「強化海洋教育行政支持與運作」移至
「第一類：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
計畫」 

 



歸納重點（一） 

• （一）由地方政府設置「山海戶外教育中心」來進行
統整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或其他教育議題，各地方政
府可依實際發展狀況、承辦團隊狀況評估設置方式，
惟補助項目為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山野教育之推動
可被包含於戶外教育中。 

• （二）要點補助項目分為三大項，分別為「第一類：
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畫」、「第二類：落
實多元戶外教育課程計畫」及「第三類：發展海洋教
育課程與教學計畫」，各計畫申請及審查機制分開運
作（三類經費表分開）。 



歸納重點（二） 

• （三）「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畫」中幾個
特殊之處（各項經費由國教署再行研議）： 

• 1.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維運內容共同彙集於「第一類：
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畫」，可申請經費包
含海洋教育原30~40萬元及戶外教育原60萬元，合計
90~100萬元。 

• 2.補助基準中包含補助專責人員之人事費用，人員編
制之人事經費，直轄市政府專案教師二人及專案助理
一人，縣（市）政府專案教師一人及專案助理一人。 



歸納重點（三） 

• （三）「建置及維運山海戶外教育中心計畫」中幾個
特殊之處（各項經費由國教署再行研議）： 

• 3.維運計畫中新增「研發縣（市）山海戶外教育體驗
教學路線，提供不同區域師生進行校際交流學習」。 

• 4.戶外教育原無維運上之資本門經費，經調整與海洋
教育一致「維運計畫得編列資本門，其比率不得超過
該計畫總額之三分之一」。 



歸納重點（四） 

• （四）海洋教育「推動跨直轄市、縣（市）海洋教育
合作計畫」項目，取消原來選辦擇一辦理之規定，調
整為必辦，並將補助金額從原來30萬元調高為60萬元。 

• （五）補助比率調整為一致：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
分之八十五；第二級者，百分之八十七；第三級者，
百分之八十八；第四級者，百分之八十九；第五級者，
百分之九十。 



110學年度各縣市計畫申請與審查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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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 公告申請 收件截止 計畫審查 核定與撥

款 

4月 5-6月 6-7月 7-8月 3-4月 



配合時程提供之協助 

• 辦理說明會由縣市承辦人參加，提供相關
申請格式及表件。 

• 組成撰寫計畫諮詢服務團隊，於各縣市撰
寫計畫期間提供諮詢服務。團隊名單公告
於網站，由各縣市主動邀請，諮詢費用由
本計畫支付。 

 


